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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

（四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滨州市

博兴县陈户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新建工程项目收益与融

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咨字（2022）第 010199 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

券（四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滨州市博兴县陈户镇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新建工程项目提供了财务评价服务。我们的评价服务是根据

《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

〔2018〕161 号）发行使用管理，了解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

园区发展专项债券（四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滨州市博

兴县陈户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新建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而实施。博

兴县陈户镇人民政府的责任是提供与本次财务评价服务相关的一切资料，并保证

其真实、准确、完整。我们的责任是根据博兴县陈户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资料提供

财务评价服务，并出具财务评价报告。 

需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由于在编制融资与平衡测算方案中运用了一系列的

假设，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推测性假设，而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

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本报告出具的意

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价，并非对预测数据承担保证

责任。 

总体评价情况如下： 








































